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

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

划”）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至2025年11月30日，并对本集合计划
的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进行相应修改。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延长为“自本

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合同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

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即2019年10月31日。

二、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

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三、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生效。此外，对本集合计划设置特殊开放期（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7日）。在特殊
开放期内，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上述赎回不受1年锁定持有期限制，且各
类份额在此期间的赎回不收取赎回费，同时暂停特殊开放期及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
30日的申购，暂停申购及恢复申购事宜请详见管理人公告。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不同意
延长存续期限事宜的，可于特殊开放期内，自行通过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办理赎回事宜。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有关事

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广发资管乾利
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广发资管乾
利一年持有期债券A）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C）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资料。

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期限届满后可能存
在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风险。特此提示。

3、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产品。

4、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
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5、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或登录管理人网站了解相关情况，咨询电话：95575，公司网站：
www.gfam.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

改前后文对照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7日

附件：《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

改前后文对照表》

一、《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修改前后文对照

表

修改前的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2、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
合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
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第三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6月30日
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
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部分 集合合同的效力

2、《集合合同》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修改后的条款

32、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
集合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
或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1月
30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
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2、《集合合同》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二、《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二、释义

32、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
合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
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七、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6月30日
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
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十八、风险揭示

（一）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9）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
2025年6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修改后的条款

32、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
集合合同约定的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
或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1月
30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
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一）广发资管乾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9）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
2025年11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将一并更新管理人章节主要人员情况等相关内容。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

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

计划”）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托管人”）协商一致，决定对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至2025年11月30日，并对本集合

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进行相应修改。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延长为

“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

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即2020年5月7日。

二、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

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三、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生效。此外，对本集合计划设置特殊开放期（2025年6月30日、7月2日至2025年7月7日）。

在特殊开放期内，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且在此期间的赎回不收取赎回费，

同时暂停特殊开放期及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30日的申购，暂停申购及恢复申购事

宜请详见管理人公告。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不同意延长存续期限事宜的，可于特殊开放

期内，自行通过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办理赎回事宜。

四、其他事项

1、本公告仅对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有关

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广发资管价值

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资料。

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期限届满后可能存

在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风险。特此提示。

3、本公告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产品。

4、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5、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或登录管理人网站了解相关情况，咨询电话：95575，公司网站：

www.gfam.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
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7日

附件：《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
合合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
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第三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6月30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
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部分 集合合同的效力

2、《集合合同》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
至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修改后的条款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
集合合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
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
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 年11
月30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
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2、《集合合同》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
至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
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
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二、释义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
合合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
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七、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
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
万元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
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
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
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
合合同等，并 6 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
至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6月30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
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十七、风险揭示

（一）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8）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

期至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
临在2025年6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修改后的条款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
集合合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
要求的，按其规定或要求执行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情形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
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
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
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本集
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
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1月30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
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一）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8）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

期至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
临在2025年11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将一并更新管理人章节主要人员情况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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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49

1,148

1

17,665,966,967

13,364,288,047

4,301,678,920

73.899252

55.904717

17.9945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匡治国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尹凯阳、财务总监唐明、董事

会秘书王慧颖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48,654,
249

4,301,485,720

17,650,139,
969

比例（%）

99.883018

99.995509

99.910410

反对

票数

12,311,574

193,200

12,504,774

比例（%）

0.092123

0.004491

0.070784

弃权

票数

3,322,224

0

3,322,224

比例（%）

0.024859

0.000000

0.018806

2、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47,979,
053

4,301,485,720

17,649,464,
773

比例（%）

99.877966

99.995509

99.906588

反对

票数

12,888,974

193,200

13,082,174

比例（%）

0.096443

0.004491

0.074053

弃权

票数

3,420,020

0

3,420,020

比例（%）

0.025591

0.000000

0.019359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48,206,
188

4,301,485,720

17,649,691,
908

比例（%）

99.879665

99.995509

99.907873

反对

票数

12,579,143

193,200

12,772,343

比例（%）

0.094125

0.004491

0.072300

弃权

票数

3,502,716

0

3,502,716

比例（%）

0.026210

0.000000

0.019827

4、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13,347,456,
968

4,301,485,720

17,648,942,
688

99.874059

99.995509

99.903632

13,288,174

193,200

13,481,374

0.099431

0.004491

0.076313

3,542,905

0

3,542,905

0.026510

0.000000

0.020055

5、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49,183,
247

4,301,485,720

17,650,668,
967

比例（%）

99.886976

99.995509

99.913404

反对

票数

12,012,992

193,200

12,206,192

比例（%）

0.089889

0.004491

0.069095

弃权

票数

3,091,808

0

3,091,808

比例（%）

0.023135

0.000000

0.017501

6、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13,347,875,
440

4,301,485,720

17,649,361,
160

比例（%）

99.877191

99.995509

99.906001

反对

票数

13,370,678

193,200

13,563,878

比例（%）

0.100047

0.004491

0.076780

弃权

票数

3,041,929

0

3,041,929

比例（%）

0.022762

0.000000

0.01721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13,257,015,
041

4,296,661,720

17,553,676,
761

99.197316

99.883366

99.364370

103,674,783

5,017,200

108,691,983

0.775760

0.116634

0.615262

3,598,223

0

3,598,223

0.026924

0.000000

0.0203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议案名称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
限公司聘任2025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14,
688,582

1,013,
380,775

比例（%）

98.533220

98.406223

反对

票数

12,012,
992

13,370,
678

比例（%）

1.166544

1.298385

弃权

票数

3,091,808

3,041,929

比例（%）

0.300236

0.295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均超过半数，特别决

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上述决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梁娟、张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3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
日在公司19楼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定期会议，会

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5年6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

席董事11名（其中以视频、电话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王洪先生召集和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述会议决议，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股东会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前述有效期内取得相关监管部门对本次发行

的审核同意或批复文件，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完成日。为有序推进本次发行工

作，公司拟将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延长为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和内容保持不变。

本议案事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

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茹刚、谢蛟龙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为有序推进本次发行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拟提

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情况下，全权办理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一）授权董事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股东会决议，制定、修

改、实施公司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并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发行时机、发行时间、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发行价格的选择、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等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二）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申请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或聘请参与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签署、递

交、呈报、修改、补充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报材料等；

（三）授权董事会签署、修改及执行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及募集资金运行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和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承销及保荐协议、与募集资金运行相关的协议、合作协议、保密协

议等；

（四）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事宜，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运营情

况，在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董事会可适当

调整募集资金使用的具体时间和实际使用金额；

（五）授权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核/反馈意见对发行条款、发行方案、发行价格等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条款/内容，募集资金投资运用等做出修订和调整，并签署相关申

报材料、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

（六）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七）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发行方案的实施情况、市场条件、政策调整以及监管部门的意

见，在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允许的范围内，终止本次发行

方案或对本次发行方案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继续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

（八）授权董事会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计划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

施但会给公司带来极其不利后果的情形下，可酌情决定该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计划延期实

施；

（九）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十）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事宜。

在上述授权基础上，提请股东会同意董事会转授权由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办理及处理

上述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事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ESG（环境、社会及治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由职工董事孙海昕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张晖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职工董事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委员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张晖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本议案事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于2025年7
月14日（周一）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3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材料》。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4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

在公司19楼会议室，以现场、视频、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为定期会议，会议

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25年6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7名，实际出席监

事7名（其中以视频、电话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安铁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主持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形

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事项，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监事张海军、徐炳春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5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职工董事、董事会秘书

张晖女士的辞职报告。

姓名

张晖

离任职务

职工董事、董事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委员、董事会秘
书

离任时间

2025 年 6 月
26日

原 定 任 期 到
期日

2027年4月28
日

离 任 原
因

个 人 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晖女士所负责工作已做好交接；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

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已确认与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辞职而需让股东知悉的

事宜。

张晖女士任职期间忠实勤勉履职、恪尽职守，积极推动完善公司治理，提升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董事会对张晖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董事、聘任董事会秘书情况

202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孙海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止。同日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孙海昕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

员会委员，同意聘任张浩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止。

孙海昕女士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董事任职条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张浩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所必

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条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31-68889038
传真号码：0531-68889001
电子邮箱：ztsdb@zts.com.cn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特此公告。

附件：孙海昕女士、张浩先生简历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孙海昕女士简历

孙海昕，女，汉族，1972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正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中共党员。曾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展业证券营

业部财务部经理、证券总部财务部副经理，公司计划财务总部副总经理，登记结算部副总经

理、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委员、执行总监、工会副主席、运营中心总

经理，兼任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6月至今任公司职工董事。

张浩先生简历

张浩，男，汉族，1977年3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曾

任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综合部（党委办公室）部长（主任）、资本运营中心总经

理；巨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山

东省国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现任公司党委常委，2023年8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202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码：600918 证券简称：中泰证券 公告编号：2025-036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7月14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 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7月14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3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4日

至2025年7月1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各议案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会议决议公告于2025年6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本次股东会会议材料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汶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

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0918

股票简称

中泰证券

股权登记日

2025/7/4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

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

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非自然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托

的代理人或者该股东单位的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权的人代为出席。法定代表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代理人身

份证、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或文件进行登记。

3.上述登记材料需携带原件并留存复印件一份，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股东本人

签字，非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股东单位公章。

4.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通过电子邮箱方式登记，但参会时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如

以电子邮箱方式登记，请务必在其上注明“中泰证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字样并留有效

联系方式。

（二）登记时间

2025年7月10日（星期四）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
（三）登记地点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011室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证券大厦2011室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员：邵径舟、丁煜轩

联系电话：0531-68881327
电子邮箱：ztsdb@zts.com.cn
（二）本次会议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7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
效期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当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同意”或“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2.本授权委托书自受托人签字之日起生效，至本授权委托书所授权事项完结之日终止。


